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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变更概述 

（一）变更日期：2019 年 1 月 1 日 

以财政部发布通知规定的实施日起执行变更。 

（二）变更前后会计政策的介绍 

1.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

相关规定，其中公司基差业务相关合同会计核算适用于中国财政部 2006年颁布

的《企业会计准则 13号——或有事项》（财会〔2006〕3号）及其应用指南。 

2.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1）本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7年 7月修订并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 

（2）本公司基差业务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按照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

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

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及其应用指南等（以上准

则简称为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会计核算。 

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其他事项的影响已在 2019年 8月 19 日《永安期货股

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公告》（公告编号：2019-047）中进行披露。 

 

（三）变更原因及合理性 

（1）2017年 7月 5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

（财会〔2017〕22 号），根据财政部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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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月 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

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  

（2）财政部于 2017年度颁布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的基差业务相关合同

属于新金融工具准则核算的“买卖非金融项目的合同”范围，自 2019年 1月 1

日起执行该准则。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4月 2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变更，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更准确的反映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同

意本次变更。 

 

四、监事会对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变更，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更准确的反映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

意本次变更。 

 

五、独立董事对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变更，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更准确的反映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

同意本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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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无法追溯调整的/不采用追溯调整的 

1.本公司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

影响。                                                

2.本公司基差业务相关合同的会计核算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

具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

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 2019年度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1）该事项对公司 2019年 1月 1日财务报表的影响如下： 

项目 2018年 12 月 31日 
新金融工具准则

调整影响 
2019 年 1月 1日 

交易性金融资产 
 

27,121,522.15 27,121,522.15 

递延所得税负债 18,398,329.89 6,640,980.71 25,039,310.60 

交易性金融负债 
 

61,173,820.88 61,173,820.88 

预计负债 61,609,805.25 -61,173,820.88 435,984.37 

其他综合收益 -61,417,659.41 83,212.00 -61,334,447.41 

未分配利润 2,566,404,643.08 20,397,329.44 2,586,801,972.52 

（2）该事项对公司 2019年度三季度财务报表的影响如下： 

项目 调整前（1-9月） 
新金融工具准则调

整影响 
调整后（1-9月） 

交易性金融资

产 
4,001,547,725.80 78,169,286.72 4,079,717,012.52 

递延所得税负

债 
72,620,756.36 19,520,933.23 92,141,689.59 

交易性金融负

债  
60,040,934.77 60,040,934.77 

预计负债 60,674,200.76 -60,040,934.77 633,265.99 

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 
339,407,777.86 52,180,650.68 391,588,428.54 

所得税费用 226,526,840.98 12,879,952.52 239,406,793.50 

营业外支出 5,439,737.17 1,132,886.11 6,572,623.28 

未分配利润 3,310,853,771.94 58,565,141.49 3,369,418,913.43 

（3）该事项对公司 2019年度半年财务报表的影响如下： 

项目  调整前（1-6月）  
 新金融工具准则

调整影响   
 调整后（1-6月）  

交易性金融资产 3,997,763,447.09 72,063,305.83 4,069,826,752.92 

递延所得税负债 64,207,804.48 17,349,118.67 81,556,9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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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负债 8,957,861.68 124,962,648.53 133,920,510.21 

预计负债 125,400,374.44 -124,962,648.53 437,725.91 

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 
452,286,836.63 -18,847,043.97 433,439,792.66 

所得税费用 181,588,900.50 10,708,137.96 192,297,038.46 

营业外支出 66,496,599.61 -63,788,827.65 2,707,771.96 

未分配利润 3,148,286,978.99 54,630,975.16 3,202,917,954.15 

（4）该事项对公司 2019年度一季度财务报表的影响如下： 

项目  调整前（1-3月） 
 新金融工具准则

调整影响   
 调整后（1-3月） 

交易性金融资产 3,058,434,964.39 65,640,928.70 3,124,075,893.09 

递延所得税负债 55,881,055.61 15,176,331.09 71,057,386.70 

交易性金融负债 
 

52,192,248.15 52,192,248.15 

预计负债 52,619,071.97 -52,192,248.15 426,823.82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04,286,616.47 47,500,979.28 351,787,595.75 

所得税费用 89,293,824.84 8,535,350.38 97,829,175.22 

营业外支出 -7,818,755.01 8,981,572.73 1,162,817.72 

未分配利润 2,828,503,507.41 50,381,385.61 2,878,884,893.02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决议》 

(二) 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的《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决议》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月 20日  


